
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
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
(武)住更罚听告字〔2025〕 第007号

武汉恒禄置业有限公司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

条的规定， 你 (单位)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。 如你(单位)要

求举行听证， 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起 5个工作日内提出， 逾期视

为放弃听证权利

本机关认为， 你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《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

法》第十一条第一款“开发企业预售商品房所得款项应当用于有关

的工程建设”的规定。 现根据《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》第十

四条“开发企业不按规定使用商品房预售款项的， 由房地产管理

部门责令限期纠正，并可处以违法所得3倍以下但不超过3万元的

罚款” 的规定， 拟对你公司作出处3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

现查明，你公司曾申请预售监管重点资金用于支付上海**有

限公司**工程的工程款，但相关工程仅完成少部分工程，后续

均由武汉**集团有限公司完成。 经 责 令 整 改 ， 限 期 内你公

司仍未返还相关款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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